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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贯彻落实《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等政策，解决重点优抚对象（残疾军人、烈属、老复员军人等）医疗负担过重问题，保障其基本医疗权益。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省级《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县级年度财政预算批复文件（渠财社〔2024〕1号、渠财社〔2024〕107号）。
3.项目实施内容。主要用于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建立补充医疗保障；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医疗经费，以及其他有关优抚对象医疗优惠待遇所需资金。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项目实施目的。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负担，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2.主要工作任务。精准识别补助对象，规范补助资金审核发放，建立“一站式”医疗结算系统。
3.项目支持方向。覆盖参保缴费、门诊、住院费用补助。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2024年总预算841.37万元，其中：包括中央、省、市、县财政资金。
优先保障参保资助和住院补助、1-6级残疾军人门诊补助。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整体目标：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区域目标：渠县中医院“一站式”结算覆盖率100%；补助发放及时率≥95%。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评估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有效性，检验医疗减负效果，优化政策设计和预算分配。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是否存在重复享受、超范围发放；补助是否显著降低个人医疗负担；“一站式”系统运行是否畅通；不同类别对象补助标准是否合理。
（三）评价选点
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分层抽取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烈属等。
（四）评价方法
一是案卷研究法，核查补助申请材料、财务凭证；二是问卷调查法，发放优抚对象满意度问卷；三是实地勘察法，检查医院“一站式”结算运行。
（五）评价组织
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通过数据收集、问卷调查、电话访谈、实地核查等方式，对2024年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目标实现程度及效果进行了全面自评。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政策依据充分，预算申报程序合规；100%用于医疗补助，未发现挪用。
2.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办法健全。
3.项目实施。预算执行率100%；资金拨付均符合标准，无虚报。
4.项目结果。住院补助覆盖率100%，部分补助未及时发放到位。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对象精准性。补助对象识别总体精准。
2.标准合理性。补助标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3.群众满意度。问卷显示满意度90%。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医疗补助覆盖率。指实际享受医疗补助的优抚对象人数占符合医疗补助条件的优抚对象总人数的比例≥90%。
2.政策知晓率。优抚对象知晓率≥90%。
四、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6分。项目基本实现政策目标，优抚对象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标准，有效缓解医疗负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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